
税收筹划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或股东权益最大化，所以许多纳税人都乐于进

行筹划。但是，如果纳税人无原则地进行纳税筹划，就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根据纳税筹划的性质和特点，辰信会计认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应当遵循如下原

则：1、合法性原则，2、事前筹划原则，3、目标性原则，4、全局性原则，具体

内容如下：

一、合法性原则

企业纳税筹划是在不违犯国家税收法律的前题下，纳税人通过对企业经营、

投资和理财活动进行调整，以达到减轻企业税负，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一种企业

管理行为。

纳税筹划之所以有别于偷漏税行为，就在于其是遵守了国家相关税收法规的

前题下的合法行为。依法纳税是每个法人、自然人应尽的义务，国家法规不容忍

任何单位和个人贱踏，各种偷漏税行为是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税收征管法规定：

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

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法人，由于承担的税种较多，纳税税基、地点、时限、

税率、纳税主体等各有差异，进行纳税筹划，企业的税负就可能不同，加之我们

国家税法还不是很健全，还无法将每项应税事务规定得很死，其中不泛可通过调

节业务行为，来降低企业纳合税负的事项。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企业进行纳税

筹划的前题就是合法，所有的违法行为都不可能称之为纳税筹划。

企业要进行纳税筹划，首先应遵守国家相关税收法规，这就要求纳税筹划的

当事人应熟知国家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只有在懂法、守法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

进行税收筹划。

二、事前筹划原则



企业纳税筹划必须在事前进行，企业经营活动一经发生，企业的各项纳税义

务也就随之产生，纳税人此时觉得税负重，要作任何筹划都是徒劳，经不起税务

部门的检查，就是一种违法行为，纳税筹划应在事前进行，这与企业会计的事后

核算正好相反。

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

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

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业务

一经发生，纳税义务也就跟着而来，此时作筹划，无非就是改变原有的一些单证，

业务履行的时间、地点、计价方式或编制虚假业务，都难避开偷漏税之闲，假的

东西是跟本经起税务部门检查的，只有在事前计算好不同业务行为的综合税负，

事前调节好业务方式方法，才能在不违法的前题下降低企业税负。

三、目标性原则

企业进行纳税筹划也和做其他事情一样，事先应制定一个任务目标。在筹划

之前必须了解与分析企业所纳税种类、适用税率、税负、经济业务流程、所在地

区税率情况、行业特点等企业所处的纳税环境，并在此的基础上，掌握存在哪些

问题，再考虑筹划的可能性，制定筹划要达到什么目标。有了目标，才能选择实

现目标的手段，是通过延期纳税、转移税负，还是采取其他合理避税办法来实现

目标。举个简单例子：如有些企业为增大销售，与客户签订合同达到多少销售额，

年度奖励经销商销售额的百分之几，这个百分之几本是经销商的利润，合同一签，

则变为企业销售费用，其产生的增值税由企业负担，只要将这一政策在合同中规

定为价格执让，并将这一政策体现在企业销售发票中，增值税就转移出去了，既

合理，也合法，还达到降低税负目标。

四、全局性原则

企业税收是一项全局性工作，企业不仅要交增值税，还要交资源税、所得税、

印花税等其他税种，某项税额的降低可能影响到其他税额的升高，在纳税筹划时，

应全面考虑企业总体税负(或现金流出)，特别是关联企业间更应注意此项工作。



国家在制定税法时还制定有很多税收优惠政策，而要享受到这些税收优惠政

策，可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是付出成本大，还是享受的优惠政策大，应当作个

比较，不能顾此失彼，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

总之，纳税筹划是一项专业较高的工作，它是受国家税法保护的，企业应在

这几个原则指导下，合法进行避税，不能为降低税负而违规、违法。


